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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文件

青徐府发〔2025〕38号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《徐泾镇安全生产除险保安“百日攻坚”

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、机关各科室、企事业单位:

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对抓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，我

镇制定了《徐泾镇安全生产除险保安“百日攻坚”行动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，现下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方案要求，立即行动，抓

好落实，确保全镇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《徐泾镇安全生产除险保安“百日攻坚”行动工作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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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》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

2025年 12月 31日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 2025年 12月 31日印发

徐泾镇安全生产除险保安“百日攻坚”行动
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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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为全面贯彻区委、区政府除险保安百日攻坚行动决策部署，

针对 2025 年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，决定从即日起至

2026 年 3 月在全镇范围开展安全生产除险保安“百日攻坚”行

动，聚焦消防、建筑施工、特种设备、道路交通、工贸、危化、

燃气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开展整治攻坚，做好底数风险问

题、整改、销号三张清单的应用，实现动态排查、限时整改、闭

环销号的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，集中消除一批安全隐患，确保岁

末年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。

二、攻坚任务

（一）消防领域重点任务。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

排查整治，全面排查登记，制定高层建筑数据清册，开展火灾隐

患排查整治，严格各类高层建筑的施工工程消防监管；加强居住

场所消防安全管理，聚焦老旧小区楼道堆物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

户、飞线充电等风险隐患以及经营性自建房“六大类”火灾风险，

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，强化弱势群体关爱和消防宣传；推进厂房

仓库综合治理，持续推进“A、B类单位”隐患复核和单位信息

完善更新，强化“C、D类高风险单位”分级管控与闭环整改，

加强排查队伍专业培训；强化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，全面

摸排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底数，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纠，结合

日常监管，组织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抽查检查，通过挂牌督办、

联动执法等方式开展“不放心”场所、久拖未改的突出问题攻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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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。（牵头单位：城运中心）

（二）建筑施工领域重点任务。开展市场行为整治，重点排

查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是否健全等管理问题，严格排查

整治项目转包、违法分包、资质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；开展安全

防护整治，重点治理临边与洞口防护、基坑及支护、操作平台交

叉作业、登高车作业等存在高坠及坍塌风险部位安全防护措施不

到位问题；开展危大工程、大型设备整治，针对深基坑、高支模

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以及起重机械等大型设备，开展

专项整治活动，重点排查整治未组织风险辨识评估、大型设备实

体安全状况等问题；强化小型工程管理，要求各属地进一步加强

对限额以下小型建设工程的巡查发现和安全管理工作；开展扬尘

噪声、建筑垃圾源头整治，重点排查工地抑尘措施不到位、擅自

处置渣土等问题，联合城管执法部门对相关责任主体从严惩处；

抓好冬季施工安全防控，各建筑工地应针对冬季施工特点，制定

切实可行的施工计划和施工安全技术方案，并做好元旦、春节节

前节中节后管理；加强欠薪隐患排查维稳，加大欠薪隐患排查，

及时化解矛盾，确保不发生欠薪引发的恶性事件。（牵头单位：

规建办）

（三）特种设备领域重点任务。配合市场所压实使用单位主

体责任，重点整治“租而不管”“制度缺失”“培训形式化”等问

题；规范社会化服务机构履职，完善维保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重

大事故隐患报告制度；强化流动作业叉车监管，督促属地产权（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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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）单位加强车辆管理、属地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职责；夯实监管

履职基础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应对各类违法违规线索第一时

间核查处置；凝聚监管合力，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主

管责任，建立起“网格化排摸、市场监督管理所查办”的联动工

作机制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（四）道路交通领域重点任务。配合交警部门推动重点道路

隐患清零,重点整改临水临河无防护设施路段、无信号灯平交路

口、发生过右转“包饺子”亡人事故路口、开口过多事故风险突

出路段;严管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群体,严管快递外卖平台营运

行为，严打平台纵容“骑手”为提高经济收入而“多跑快送”，

引发交通违法的突出问题；强化网约车安全管理，从严打击无资

质驾驶人和涉稳人员进入网约车业态从业、个人网约车层层转

租、疲劳驾驶、失格脱保等违法行为；源头降压重点企业安全风

险，对辖区“两客一危一货”重点运输企业定期开展上门检查，

严打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、“两客一危”车辆挂靠经营等违法行

为；持续督办整改重点人车隐患，全面梳理逾期未检验、逾期未

报废等隐患问题的“两客一危”、“重型货车等重点车辆，以及存

在逾期未审验、驾驶证被吊销等问题的重点车辆驾驶人，逐一跟

踪督办整改；凝聚协同共治工作合力，各有关部门要联合开展货

车非法改装专项治理，规范货车超限超载治理，严查危化品运输

车辆闯禁区、驾驶员疲劳驾驶等易致祸违法行为；严打交通领域

致祸违法，持续组织开展易致祸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行动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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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打击货运车超载、疲劳驾驶、面包车超员、轻型货车违法载人

等违法情况，持续打击无营运资质的“黑客运”“黑货运”。

（五）危化及工贸领域重点任务。切实压实主体责任，重点

推动粉尘涉爆、高温熔融重点工艺单位安全设施设备改造；加速

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改造提升；严厉整治危化生产企业

装置设备带“病”运行、安全设施失效、特殊作业管理不规范等

突出问题，严厉打击“三违”现象；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举报奖

励机制。聚焦消除事故隐患，持续开展危化和工贸领域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工作，切实做到重大事故隐患全面清零；一般事故隐患

动态发现，按时整改。持续开展高风险作业整治，按照市级方案，

固化现有措施，持续做好各项排查治理工作；持续开展教育培训，

针对特种作业岗位、人员监督全量进行岗前培训、抽查按时开展

在岗教育。（牵头单位：城运中心）

（六）燃气领域重点任务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督促燃

气企业提高管线巡视及液化气配送频次，做好冬高峰居民用气供

应保障工作；落实燃气用户端安检，继续加快推进老化管道改造、

居民用户更换燃具连接软管和调压器等工作；开展冬季安全用气

宣教，加大城镇燃气安全宣传力度，提升居民安全用气。（牵头

单位：规建办）

（七）危险废物领域重点任务。健全台账管理，全面、准确

记录危险废物产生、入库、出库、利用处置等各环节情况；规范

危险废物贮存，按标准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，采取相应防护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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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分类贮存危险废物；规范转移处置，及时清运处置库存危险

废物，委托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处置，做好管理计划申报备

案，转移危险废物时运行转移联单。督促指导企业落实隐患整改，

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（牵头单位：规建办）

（八）其他领域重点任务。社会工作办、社发办、文体中心、

农服中心、经发办等领域结合本行业领域特点开展一轮全覆盖检

查，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。（牵头单位：各行业领域

主管部门）

三、进度安排

第一个阶段：集中排查整治（即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）。

以常态风险排查和问题整治为主要内容，继续以“行业专业主导

+属地精准落地”为工作准则，开展各领域全覆盖、全环节、全

流程、无死角的全量排摸，确保风险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完善底数

清单，动态更新隐患问题清单，清单化推进整改落实，确保一般

隐患即知即改、限期整改、整改到位。

第二个阶段：突出隐患攻坚（2026 年 2 月 1 日至 2026 年 2

月 28 日）。以查漏补缺和攻坚克难为主要内容，对第一阶段排查

发现尚未整改的、推进有难度的隐患问题，实施集中攻坚整治，

确保所有隐患问题整改到位。

第三个阶段：巩固常态长效（2026 年 3 月 1 日至 2026 年 3

月 31 日）。以健全完善常态长效工作机制为主要内容，结合复工

复产工作对隐患整改情况实行“回头看”，杜绝隐患“再回潮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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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026 年各项工作开好头、起好步提供安全稳定环境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各牵头单位要结合属地、领域工作实际，细化制定本地区、

本领域“百日攻坚”任务清单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组织全面排查，

动态更新三张清单、全部上账管理，每周报送排查整治情况。各

单位、各部门要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、行业部门监管责任、基

层属地责任和党委、政府领导责任，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、有

人管。对工作推进不扎实、不深入的将开展约谈；对不担当不作

为、重大隐患悬而不决、失职渎职导致事故的，将严肃追究问责。


